屯溪区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支持乡村振兴相关领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经研究决定举办屯溪区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现将大赛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大赛工种

茶艺师 

二、大赛内容

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要求，以中级技能（国家职业等级四级）标准为基本命题，组织职业技能竞赛。茶艺师竞赛由理论知识、茶汤质量比拼、指定茶艺操作和创新茶艺操作四部分组成，总成绩100分。初赛理论考试+茶汤质量比拼+指定茶艺总分取前10名，进入决赛创新茶艺。

三、参赛对象

凡在我区从事相关专业或职业（工种）、年满16周岁的农村劳动者（含在屯工作的外区籍农村劳动者）均可报名参加。 

四、大赛时间

（一）报名时间：各单位要于9月30日前完成报名工作。

（二）报名材料：参赛选手报名时要填写《屯溪区乡村振兴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报名表》，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二寸近期免冠照片2张。

（三）联系方式：电话：2596322；联系人：曹旭

（四）竞赛时间地点：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表彰奖励

（一）第一名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屯溪区技术能手”称号，区总工会授予“屯溪区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其中35周岁以下的选手，由团区委授予“屯溪区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女选手，由区妇联授予“屯溪区三八红旗手”称号。

（二）各工种前六名给予一次性奖励：第1名奖金3000元、第2—3名奖金2000元、第4—6名奖金1000元。
（三）前六名的选手按规定直接晋升高级工职业等级证书，
（四）参赛选手理论知识和指定茶艺操作技能成绩均达60分以上者，按规定颁发中级工职业等级证书。

六、大赛保障

（一）组织保障

1．主办单位：区委组织部（区人才办）、区人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

2．大赛设置组委会，负责大赛组织、指导、协调、管理、仲裁。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裁判组、监审组、竞赛组，负责大赛的相关技术工作和具体组织实施。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区人社局，由人才办、人社局、区农业农村局、总工会、团区委和区妇联为成员，具体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和相关工作。

（二）经费保障

本次大赛所需经费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七、具体要求

（一）要站在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高度来充分认识竞赛活动的重要意义，充分调动人员参赛的积极性，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用”目的。

（二）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是提高企业人才素质，提升企业形象的有效手段，各镇街道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活动，广泛动员、积极宣传，鼓励和组织辖区内企业员工积极参赛。

（三）各工作小组要根据竞赛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工作方案全力配合实施竞赛活动。

